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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

、

召开地点

：

张家港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

３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４

、

召集人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

主持人

：

董事长沈学如先生

６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９４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０９

，

３２２

，

９９０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３０％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委托代理人

）

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

经过记名投票表决

，

通

过了如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

，

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

金借款和其它授信业务

，

公司同意为其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

银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实际担保金额

、

种类

、

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

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

赞成

：

３０９

，

３２０

，

９９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９９９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０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９

，

２３８

，

０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７％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

０％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生产经营及吸收合并玛纳斯新澳

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后

，

对其原有借贷进行承接等需要

，

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

它授信业务

，

公司同意为其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

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

实际担保金

额

、

种类

、

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

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

赞成

：

３０７

，

７６６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９７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８３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７５２％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４５％

。

（

三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赞成

：

３０７

，

７６６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９７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８３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７５２％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４５％

。

（

四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赞成

：

３０７

，

７６６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９７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８３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７５２％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４５％

。

（

五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

赞成

：

３０７

，

７６６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９７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８３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７５２％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４５％

。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２０１４

年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

为

－５３７

，

２４８

，

１７１．５４

元

，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３０３

，

１８１

，

１９６．５６

元

，

无可分配的利润

。

本年度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赞成

：

３０７

，

７６６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９７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８３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７５２％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４５％

。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事项的议案

》

２０１５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为人民币

６

万元整

，

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

旅费以及按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费用

，

可在公司据实报销

。

赞成

：

３０７

，

７６６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９７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８３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７５２％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４５％

。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沈卿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５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４．２７２％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５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４．２７２％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５．７２０％

。

（

九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公司授信计划的议案

》

因经营发展需要

，

公司

（

含子公司

）

拟在

２０１５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使用综合授信额

度控制在

２０

亿元以内

，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该额度内有计划地开展与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综

合信贷业务

。

本决议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

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日止

。

赞成

：

３０７

，

７６６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９７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８３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７５２％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４５％

。

（

十

）

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审计委员会对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

计工作的评价

，

继续聘任其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会计审计机构

。

赞成

：

３０７

，

７６６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９７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８３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７５２％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４５％

。

（

十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的

议案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以及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自查

，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各项条件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

十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公司向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澳洋

集团

”）、

朱宝元

、

朱永法

、

李建飞

、

王仙友

、

徐祥芬

、

李金龙

、

宋丽娟

、

许建平

、

王馨乐共

１０

名江

苏澳洋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澳洋健投

”）

的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

并向包括澳洋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其中

，

朱宝元系

公司控股股东澳洋集团的董事

，

李建飞系公司的董事

，

王馨乐系公司独立董事王志刚的女

儿

，

澳洋集团

、

朱宝元

、

李建飞

、

王馨乐在本次交易前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澳洋健投

２０１４

年度资产总额

、

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同期公司相关财务数据比例均达

到

５０％

，

据此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

十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股东对本议案各项内容进行了逐项审议

，

表决结果如下

：

１３．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拟向澳洋集团

、

朱宝元

、

朱永法

、

李建飞

、

王仙友

、

徐祥芬

、

李金龙

、

宋丽娟

、

许建平

、

王馨乐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澳洋健投

１００％

的股权

。

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

苏中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２００５

号

”《

江苏

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澳洋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

》，

澳洋健投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６５

，

２０５．０６

万元

。

经协商

，

澳洋健投

１００％

股权的最终交

易价格确定为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１００％

，

总计发行股份

数为

１２０

，

１４７

，

８７０

股

。

公司向澳洋健投全体股东支付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转让标的公司出资额

（

万元

）

交易对价

（

元

）

股份支付

（

股

）

１

澳洋集团

２５

，

４０５．００ ６１６

，

１６６

，

０４４．７８ １１３

，

８９３

，

９０８

２

朱宝元

３９０．００ ９

，

４５８

，

９５５．２２ １

，

７４８

，

４２０

３

朱永法

２４０．００ ５

，

８２０

，

８９５．５２ １

，

０７５

，

９５１

４

李建飞

２２５．００ ５

，

４５７

，

０８９．５５ １

，

００８

，

７０４

５

王仙友

１４０．００ ３

，

３９５

，

５２２．３９ ６２７

，

６３８

６

徐祥芬

１２５．００ ３

，

０３１

，

７１６．４２ ５６０

，

３９１

７

李金龙

１００．００ ２

，

４２５

，

３７３．１３ ４４８

，

３１２

８

宋丽娟

７５．００ １

，

８１９

，

０２９．８５ ３３６

，

２３４

９

许建平

５０．００ １

，

２１２

，

６８６．５７ ２２４

，

１５６

１０

王馨乐

５０．００ １

，

２１２

，

６８６．５７ ２２４

，

１５６

合计

２６

，

８００．００ ６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１４７

，

８７０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２

、

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澳洋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

，

用于补充澳洋健投流动资金

。

按募集配套资金上限

计算

，

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

（

本次交易对价

＋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

募集

配套资金中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部分

）

的

２５％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拟采用询价方式进行

，

募集资金部分与购买资产部

分分别定价

，

为两次发行

。

公司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

，

按照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的规定以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

，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３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４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

发行对象具体如下

：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澳洋集团

、

朱宝元

、

朱永法

、

李建飞

、

王仙友

、

徐祥

芬

、

李金龙

、

宋丽娟

、

许建平

、

王馨乐

。

（

２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澳洋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

名特定投资者

。

除澳洋集团外

，

其他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

、

证券公司

、

信托投资公司

、

财务公司

、

保险机构投资者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其它境内法

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５

、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

定

价基准日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

６０

个交易

日或者

１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公司综合考虑了交易各方的利益

，

基于公司自身的盈利状况

，

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

，

并以该市场

参考价的

９０％

作为发行价格

。

经测算

，

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为

５．４１

元

／

股

，

因此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５．４１

元

／

股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另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将按照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

（

２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向包括澳洋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最终发

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

与本次交易的独立

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

澳洋集团同意接受公司根据竞价结果所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且不参

与竞价

。

经测算

，

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７．０７

元

／

股

，

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６．３７

元

／

股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另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将按照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决情

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６

、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拟向澳洋集团发行

１１３

，

８９３

，

９０８

股

，

向朱宝元发行

１

，

７４８

，

４２０

股

，

向朱永法发行

１

，

０７５

，

９５１

股

，

向李建飞发行

１

，

００８

，

７０４

股

，

向徐祥芬发行

５６０

，

３９１

股

，

向李金龙发行

４４８

，

３１２

股

，

向王仙友发行

６２７

，

６３８

股

，

向宋丽娟发行

３３６

，

２３４

股

，

向许建平发行

２２４

，

１５６

股

，

向

王馨乐发行

２２４

，

１５６

股

，

合计发行数量

１２０

，

１４７

，

８７０

股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将按照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标的资产认购方式

。

（

２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募集总额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配套资金

。

按照本次发行底价

６．３７

元

／

股计

算

，

向包括澳洋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３２

，

９６７

，

０３２

股

。

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

、

除息事项

，

将按照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现金认购方式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７

、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澳洋集团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朱宝元

、

朱永法

、

李建飞

、

王仙友

、

徐祥芬

、

李金龙

、

宋丽娟

、

许建平

、

王馨乐九名自然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若上述自然人取得公司股份时

，

持续拥有澳洋健投股权

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

则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交易对方应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意见出具相应调整后的锁定期承诺函

。

上述限售期限届满后

，

上述主体所持公司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

行政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办理

。

（

２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澳洋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其认购的股票完成股权登记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得转让

；

其他不超过

９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其认购的股票完成股权登记

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８

、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９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配套资金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补充澳洋健投流动资金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１０

、

滚存利润安排

公司于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享

有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１１

、

过渡期标的公司损益安排

自审计

（

评估

）

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为过渡期

。

过渡期内澳洋健投的盈利或因其他任何

原因增加的净资产由公司享有

；

澳洋健投出现的亏损则由澳洋健投全体股东以连带责任方

式共同向公司以现金形式全额补足

。

澳洋健投全体股东应自审计机构确认之日起

１５

日内就

亏损部分向公司全额补足

。

澳洋健投全体股东内部按本次交易前各自持有澳洋健投的股权

比例承担应补偿的数额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１３．１２

、

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有效期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止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

十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

为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江苏公证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审计

机构及评估机构

。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澳洋健投进行了审计

，

现该机构已出具

“

苏公

Ｗ

［

２０１５

］

Ａ０５７

号

”《

审计报告

》。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

现该评估机构已出具了

“

苏

中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２００５

号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澳洋健康产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进行了审计

，

现该机构已出具

“

苏公

Ｗ

［

２０１５

］

Ｅ１０２１

号

”《

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

十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公司聘请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

其已就标的资产出

具了

“

苏中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２００５

号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澳洋健康产

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

一

）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天评估

”）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

资格

。

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业务关系外

，

中天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

、

本

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

突

，

具有独立性

。

（

二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中天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执行

，

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

。

（

三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在评估过程中根据评估目的及标的资产实际特点

，

中天评估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

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

、

客观

、

公正

、

科学的原则

，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运用了符合评估资

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资产评估价值公允

、

准确

。

评估方法选用适当

，

评估结论合理

，

评估目

的与评估方法具备相关性

。

（

四

）

本次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中天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

为依据

，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

交易定价公允

。

（

五

）

本次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中天评估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时的评估价值分析原理

、

计算模型及所采用的折现率

、

预

测期收益分布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

、

具有合理性

，

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

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６２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８１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５５４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１７５％

。

（

十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披露的

《

江苏澳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４７３％

。

（

十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４７３％

。

（

十八

）

议通过

《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说明的议案

》

公司已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程序

完备

、

合法合规

、

有效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４７３％

。

（

十九

）

审议通过

《

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澳洋集团

、

朱宝元

、

朱永法

、

李金龙

、

宋丽娟

、

徐祥芬

、

王仙友

、

李建飞

、

许建

平

、

王馨乐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澳洋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澳洋健康

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

同意公司与澳洋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澳洋集团有限

公司之股份认购合同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４７３％

。

（

二十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为进行本次发行股份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宜

，

具体包括

：

１．

在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许可的范围内

，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市场情况

，

并

结合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

，

制定

、

调整

、

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

况确定或调整发行时机

、

股份发行数量

、

股份发行价格等事项

；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情况和市场情况

，

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交易

方案

，

全权决定并负责处理本次交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

３．

如果未来出台新的政策

、

法律

、

法规

、

规章

、

规定或者证券监管部门及其他有权部门对

本次交易方案及申报材料提出反馈意见

、

要求的

，

或者市场条件发生变化的

，

公司董事会有

权据此对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申报材料进行必要的补充

、

调整和修改

，

包括但不限于批准

、

签署有关财务报告

、

审计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和协议的修改

、

变更

、

补充或调整

；

４．

与本次交易的相关方

（

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

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涉及的股份认购人

）

磋商

、

拟订

、

签署

、

修改

、

补充

、

递交

、

呈报

、

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

协议

（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其他一切文件

；

５．

聘请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

会计师事务所

、

资产评估机构

、

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中

介机构

，

与相关中介机构签订聘请合同

（

委托协议或业务约定书

）

等法律文书

；

６．

组织公司和中介机构共同编制本次交易的申报材料

，

并上报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

易所等监管部门审批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提出的反馈意见或要

求

，

对本次交易方案及申报材料进行必要的补充

、

调整和修改

，

包括但不限于批准

、

签署有关

财务报告

、

审计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和协议的修改

、

变更

、

补充

或调整

；

７．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全权负责办理标的资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及其他相

关事宜

；

８．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根据本次交易的实施结果

，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

，

并办理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

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

９．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

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的

登记托管

、

限售锁定以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关事宜

；

１０．

在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许可的范围内

，

全权决定及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一

切事宜

。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有效期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

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止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４７３％

。

（

二十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本次交易实施前

，

澳洋集团现持有公司股份

２４０

，

０８２

，

９７９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９２％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沈学如持有澳洋集团

４１．０９％

的股权

，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

），

澳洋集团将持有公司约

３６０

，

５７０

，

２９４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６１％

，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

沈学如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

鉴于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且澳洋集团已承诺其本次认购的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

董事

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澳洋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４７３％

。

（

二十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相关事宜或者股

份赠与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偿义务人利润补偿相关事项的顺利完成

，

公司董

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补偿措施对应的股份回购相关事宜或者

股份赠与有关的全部事宜

，

具体如下

：

（

一

）

若股东大会通过回购事宜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设立回购账户

；

２．

支付对价

；

３．

签署

、

修改相关交易文件

、

协议及补充文件

（

如有

）；

４．

办理相关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注销事宜

；

５．

股本变更登记

、

信息披露

；

６．

办理与本次利润补偿回购股份有关的其他事宜

。

（

二

）

若股东大会未通过回购事宜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赠与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审核确认无偿送股对象名单

，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和调整送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以及

相关具体送股方法

、

操作方案

；

２．

签署

、

修改相关交易文件

、

协议及补充文件

（

如有

）；

３．

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

如适用

）；

４．

办理相关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过户事宜

，

办理无

偿送股涉及的其它外部审批工作

；

５．

办理因实施股份赠与所涉及的信息披露事宜

；

６．

办理因公司股票发生除权等事项而对补偿股份数等事项进行的相应调整

；

以保障被

补偿人利益为目标

、

以便利被补偿人获得补偿为目的

，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相关补偿方案以及

后续实施事宜

；

７．

办理与本次利润补偿赠与股份有关的其他事宜

；

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补偿义务

人补偿股份事宜实施完毕之日止

。

关联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卿

、

迟健

、

张家港市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赞成

：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

２

，

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３

，

５４７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５２０％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

；

弃权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６．４７３％

。

（

二十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

案

》

赞成

：

３０７

，

６９１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７２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０８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６４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５４％

。

（

二十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

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赞成

：

３０７

，

６９１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７２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０８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６４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５４％

。

（

二十五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赞成

：

３０７

，

６９１

，

２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９９．４７２ ％

；

反对

：

２０００

股

；

弃权

：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

决情况为

：

同意

６７

，

６０８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６４３％

；

反对

２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弃权

１

，

６２９

，

７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５４％

。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

请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证券时报

》

或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２

、

法定代表人

：

王凡

３

、

律师姓名

：

潘岩平

、

李仕婷

４

、

结论性意见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

及贵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

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

决议

。

２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564� � � �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2015-019

债券代码：112158� � � � �债券简称：12 民生债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

司

（

简称

"

海航商业

"

）

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西安民生

"

、

股票代码

"000564"

）

自

2014

年

12

月

22

（

星

期一

）

上午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详

见当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

本公司公告

。

经公司向海航商业了解

，

海航商业尚在就此重大事项进行调查

、

沟通和论证

，

涉及海航商业与商品流通领域的相关方商洽业务整合事宜

。

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

不确定性

，

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

，

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

"

巨潮

资讯

"

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

并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000524� �公告编号：2015-001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3

月

2

日以电邮方式发出

，

本次董事会应

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董事会经参加表决的董事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

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2014

年

，

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限为一年

。

截止目前

，

上述投资

取得了良好的投资收益

。

现根据公司资金状况和经营计划

，

同意在原投资的基础上增加投资额度至

1.6

亿元人民币

，

即共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短期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

，

上述资金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

、

证券投资基金

、

以证券

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

资金额度可滚动使

用

，

期限为一年

，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

公司监事会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公司上述事项

。

监事会认为

：

鉴于目前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健

，

自有资金较为充裕

，

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前提下

，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资金的使用效率

，

同意在原投资的基础上

增加投资额度至

1.6

亿元人民币

，

即共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自有闲置资

金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独立董事认为

：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

状况稳健

，

自有资金较为充裕

，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为提高公司

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闲置资金收益

，

同意在原投资的基础上增加投

资额度至

1.6

亿元人民币

，

即共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

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上述资金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

、

证券投资基

金

、

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

上述投

资行为有利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自

有资金收益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

在具体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时

，

公司将另行专项公告

。

特此公告

。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995� � � � � �证券简称：皇台酒业 公告编号：2015-14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胥执国先生外的其他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通知函

。

该函称

，

其股东仍与交

易对手协商股权转让条款

，

尚未最终达成协议

。

由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异常波动

，

根据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1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积极督促相关交易方尽快完成各项工作

，

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

对因股票停牌造成的交易不便

，

本公司真诚地向广

大投资者表示歉意并敬请予以谅解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

关规定

，

本公司将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3月 10日

证券代码：000806� � �证券简称：银河投资 公告编号：2015-005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银

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河集团

"

）

的通知

，

获悉银河集团将其持有公

司

48,0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6.86%

）

与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

称

"

川财证券

"

）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3

月

9

日

，

购

回交易日为

2016

年

3

月

8

日

。

截止本公告日

，

银河集团持有本公司

103,116,092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份

数

（

699,214,926

股

）

的

14.75%

，

已累计质押股份

59,910,000

股

，

占其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

58.10%

，

占公司总股份的

8.57%

。

特此公告

。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728� �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15－01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监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收到公司监

事肖正海先生的书面辞职信

，

肖正海先生因个人原因

，

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

鉴于肖正海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

，

根据

《

公

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肖正海先生的辞职自辞职信送达监事会时生效

。

公司监事

会对肖正海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 3月 11日

证券代码：300379� � �证券简称：东方通 公告编号：2015-018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鄄

fo.com.cn

）

上披露

，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11日


